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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㈩㆓、損害賠償請求事件
最高法院平成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大法庭判決

平成十一年（オ）一七六七號

翻譯㆟：蘇惠卿、林達峰

判   決   要   旨

一、郵政法第六十八條及第七十三條規定中，針對掛號郵件而

言，因郵政從業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生損害時，免除或

限縮國家原所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部分，係違反憲

法第十七條。

二、郵政法第六十八條及七十三條規定中，就特別送達郵件而

言，因郵政從業人員之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時，免除或限縮

國家原依國家賠償法所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部分，係違反憲

法第十七條。

事      實

X公司對訴外人A取得命其向伊支付1億3969萬元及其遲延損

害之勝訴判決，經確定後，於平成10年4月10日，X公司以其中

7200萬為請求債權，向神戶地方法院尼崎分院聲請債權扣押命

令，扣押之標的有三：A對B銀行塚口分行之存款債權；A之薪資

債權；出租人應返還於A之保證金的返還請求權。尼崎分院當天

即發債權扣押命令。

尼崎北郵局之職員於同月14日中午12時，即將債權扣押命令

送達於A之工作處所，卻於翌日之15日上午11時始將債權扣押命

令送達於B銀行塚口分行，因此A得以在14日將存於B銀行帳戶中

剩餘之787萬3533元之存款餘額提領一空，使得X之債權扣押無法

奏效。

X主張B銀行塚口支店位於A工作處所附近，兩者皆屬於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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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配送路線，而且B銀行應是位於較先送達之區域。但之所以

郵件送達於B銀行之時間卻晚於送達於A工作處所整整一日，係因

郵局之職員將應送達於B銀行之特別送達郵件誤投於B銀行設置於

郵局內之郵政信箱，以致送達發生遲誤，因此A得以利用其中空

檔將存款提領一空，使得X之債權扣押無法奏效而蒙受損失，故

據以起訴請求Y(國家)依據國家賠償法第一條第一項，負損害賠

償責任。

一、二審皆以「法」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三條之規定並未違

反憲法第十七條，並且根據該等規定，X據以請求之主張本身失

當，無法認可本件損害賠償之請求為理由，而駁回X之請求。原

審並判示縱使郵政從業人原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仍不排除「法」

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三條之適用。

X不服原審之判決上訴於最高法院，主張：「法」第六十八

條、第七十三條違反憲法規定；同時，於郵政從業人原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時，仍適用「法」第六十八條、第七十三條之規定，排

除國家之賠償責任一事，違反憲法第十七條規定。

關   鍵   詞

郵政法　郵政從業人員　掛號郵件　特別送達　債權扣押命令　

故意　重大過失　輕過失　國家賠償　侵權行為　郵資　公務員

寄件人    收件人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大阪高等法院。

理      由

關於上訴代理人上野聖、

水田通治、足立毅提出之上訴理

由，判斷如下。

要言之，上訴論旨主張：

(1)郵政法(以下稱「法」)第六

十八、七十三條違反憲法第十

七條；(2) 「法」第六十八、

七十三條中，於從事郵政業務之

人（以下稱「郵政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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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損害時，

亦否定國家原所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之部分，違反憲法第十七條，

原判決對相關條文之解釋有所錯

誤。

1.關於憲法第十七條

憲法第十七條規定：「任

何因公務員之侵權行為受有損害

者，得依據法律規定向國家或公

共團體請求損害賠償。」本條所

稱得向國家或公共團體請求損害

賠償之權利，應透過法律規定予

以具體化。此因公務員之行為，

係兼及與公權力行使有關或無

關之不同情形，而以形形色色之

方式對國民產生影響。從而固然

國家或公共團體原則上應就公務

員行為所構成之侵權行為負責，

惟究應出於公務員之何種行為、

基於何等要件，始須令國家或公

共團體負起損害賠償責任，則係

委諸立法機關進行政策判斷，不

該解為憲法就此係賦予立法機關

無限制之裁量權（亦即所謂空白

授權）。至若針對國家或公共團

體因公務員侵權行為而生之損害

賠償責任，法律設有予以免除或

限縮之規定時，關於此等規定能

否符合憲法第十七條之問題，則

應針對該等規定所涉行為態樣為

何、侵害何種法律上利益、造成

何等程度侵害，綜合考量設置該

等規定之目的是否具有正當性，

以及透過免除或限縮損害賠償責

任之方式來達成此一目的是否合

理、有無必要以後，始能作成判

斷。

2.關於「法」第六十八條、

七十三條之規範目的

(1)「法」第六十八條規

定，依本法或本法授權制訂之

總務省令（於郵政法依平成十一

年法律第一六零號修正以前，係

稱「郵政省令」，下同）投遞之

郵件，以下列三種情形為限，國

家應於一定金額範圍內負損害賠

償責任：(1) 掛號郵件全部或一

部毀損或滅失；(2)代收貨款郵

件，於未收取貨款即逕行交付郵

件；(3)包裹郵件全部或一部毀

損或滅失（但以掛號方式投遞或

總務省令設有特別規定者，不在

此限）。「法」第七十三條則規

定，以該特定郵件之寄件人或得

寄件人承諾之收件人為限，始得

請求損害賠償。

自「法」第六十八條、七十

三條之用語以觀，應解為國家於

經營郵政事業時，僅就「法」第

六十八條第一項各款列舉情形所

生損害，於同條第二項規定之金

額範圍內，對寄件人或得寄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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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之收件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除此之外，不論債務不履行或侵

權行為責任，國家均無庸負責。

(2)郵政法之立法目的，在

於「以最便宜之郵資普遍而一視

同仁地提供郵政服務，期能增進

公共福祉」（「法」第一條），

「法」第六十八條、七十三條有

關免除或限縮責任之規定，亦應

解為係為達成此等目的而訂定。

換言之，係要求郵政機關在有

限的人員以及費用之下，就其每

天處理之大量郵件，不問寄送距

離遠近、交通方式異同，均能以

最便宜之郵資普遍而一視同仁地

迅速予以處理。若認為該處理過

程中郵件可能發生的所有事故，

均應依民法或國家賠償法之規定

論斷損害賠償責任，則不僅國家

在損害賠償方面之金錢負擔可能

會因而提高，甚且必須耗費許多

勞力與費用，以求當面臨千差萬

別之事故態樣以及損害內容時，

能夠對應各個受有損害之不同主

張，認定是否存在該當債務不履

行或侵權行為之事實，以及損害

額度到底為何。如此一來，除會

使郵資因而必須提高之外，更有

妨礙前揭目的達成之虞。

據上所論，再加以本諸前

開目的經營之郵政制度，乃維持

社會順暢運作之一大重要環節，

「法」第六十八條、七十三條限

定涉及郵件時之損害賠償對象以

及範圍，其目的得謂正當。

3.關於本件中「法」第六十

八條、七十三條的合憲性

(1)第三審上訴人主張，因

郵政從業人員於將債權扣押命

令（扣押命令聲請人係第三審

上訴人）以特別送達方式送達第

三債務人時，僅將該命令投遞至

第三債務人設置於郵局之郵政信

箱內，致送達發生遲誤，使債權

扣押之目的無法實現，並以此為

據，向被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

所謂特別送達，係針對原

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一０三至一

０六條以及第一０九條規定送

達之書類，所採行的一種特殊

處理方式。郵政事業廳（於郵

政法依平成十一年法律第一六

零號修正前，稱「郵政省」，

下同）除將該等書類依照民訴法

規定送達外，尚須證明送達之事

實（「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

第六十六條）。而特別送達郵

件之處理，則比照掛號郵件辦理

（「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

從而就本件所涉郵件而言，首應

適用旨在規範掛號郵件之「法」

第六十八條、七十三條，依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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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條文規定，於掛號郵件毀損或

滅失時，寄件人或得寄件人承諾

之收件人，僅於「法」第六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度內，始得請

求損害賠償，然前揭上訴人主張

之事實關係並不該當此二條文列

舉之情形。

(2)郵政事業廳對於掛號郵

件之處理，係自收件至送達之過

程均應予以記錄（「法」第五十

八條第一項）。而針對特定之掛

號郵件，應就該郵件之收件及送

達做成記錄(同條第四項)，藉以

確保郵件得依正確之順序確實送

達之特殊處理方式，寄件人則應

負擔特別費用。對掛號郵件能被

正確且確實地送達之信賴，不僅

僅對選擇以掛號方式寄出郵件之

寄件人而言，而是對所有利用掛

號郵件之使用者而言，都是值得

保護之法律上利益。

然而就前述應對送達過程

做成記錄之掛號郵件而言，郵政

從業人員如能依照通常作業手冊

執行業務，即能避免大部分之掛

號郵件滅失或投遞遲延等事故。

然而掛號郵件之件數極多，郵

政從業人員又只能在有限的人力

以及費用下進行處理，是以難免

產生因該等人員輕過失之侵權行

為，而引起損害之情事。受限於

有限的人力以及費用，卻每天均

須以最便宜之郵資，普遍而一視

同仁地處理大量郵件，此乃郵政

事業之特質，且並不因處理對象

係掛號郵件而有所不同。因此，

為達成「法」第一條所定目的，

「法」第六十八條、七十三條以

郵政從業人員因輕過失致掛號郵

件遭受損害而構成侵權行為之情

形為限，免除或限縮國家原所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實有其必要，

足認並未違反憲法第十七條。

不過，就前述規定應做成

記錄之掛號郵件而言，因郵政從

業人員故意或重大過失之侵權行

為，而引起損害時，應屬依照通

常作業手冊執行業務下之極端例

外情形，同時嚴重破壞人們對掛

號郵件制度所具之信賴。是以實

不應認為連此等例外情形，都須

免除或限縮國家原所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始能實現「法」第一條

揭示之目的。從而於郵政從業人

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構成侵權行

為之情形，免除或限縮國家原所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規定難謂合

理。

此外，於涉及運送等事業

之經營時，為求實現一定之政策

目的，設有減輕事業主原所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規定之法令，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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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諸如商法、國際海上物品

運送法、鐵路營業法、船舶所有

人等責任限制法、油污損害賠償

保障法等即其適例。雖然此等法

令均規定於事業主出於故意或重

大過失，或具備與此相當之主觀

要件時，責任限制之規定並無適

用餘地，不過此等規定內容從未

遭指摘為有礙事業經營。由是觀

之，就掛號郵件而言，當郵政業

務人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引發損

害時，實難有充分理由足使吾人

同意，必須犧牲受害人的權益以

保護事業經營者，如不能免除或

限縮其原所應負之責任，即無法

實現「法」第一條揭示之目的。

綜 上 所 論 ， 【 要 旨 1 】

「法」第六十八條及第七十三

條規定中，針對掛號郵件而言，

因郵政業務人員之故意或重大過

失而引發損害之情形，免除或限

縮國家因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賠償

責任之部分，由於逾越憲法第十

七條賦予立法機關之裁量範圍，

應解為違反憲法同條規定而屬無

效。

(3)特別送達規定於民訴法

第一編第五章第三節，係訴訟法

上送達實施方法之一（民訴法第

九十九條）。由於在實現國民權

利的過程中，特別送達乃程序上

不可或缺之一環，是以就特別送

達郵件而言，特別要求應依適當

步驟以將郵件確實送達收件人。

而特別送達郵件雖僅佔全部掛號

郵件之極少部分，卻有必要於掛

號郵資以外再行加收特殊費用。

再加以自就訴訟書類而言，特

別送達郵件之寄件人乃負責處理

送達事務之法院書記官（同法第

九十八條第二項），至於訴訟當

事人雖就該等郵件能否以適切方

式確實送達具有直接利害關係，

卻毫無其他得以確保該等郵件得

以確實送達之手段，此亦係特別

送達特殊之處。再者，成為特別

送達對象之文件，亦得由法院書

記官（同法第一百條）、執行官

（同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法

院職員（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

第三項）等實施送達。此時倘因

實行上有所疏失，導致與文件有

利害關係之人蒙受損害，即便係

出於實施送達公務員之輕過失，

受害人亦得依據國家賠償法第一

條第一項對國家請求損害賠償。

自上舉特別送達郵件所具

特殊性質以觀，「法」第六十八

條及第七十三條免除或限縮國家

應負責任之根據，亦即「法」第

一條揭示之目的，固然如上所述

應屬正當，然就特別送達郵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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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因郵政從業人員輕過失之侵

權行為致發生損害時，肯定國家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尚不致於立

即妨礙前揭目的實現。是故上舉

各條文中免除或限縮國家應負責

任之部分，實難謂具有合理性與

必要性，應認為制定該等免除或

限縮國家應負責任之規定，已逾

越憲法第十七條賦予立法機關之

裁量範圍。

據此，並徵諸前【要旨2】

(2)所言，應認為「法」第六十

八條及七十三條中，針對特別送

達郵件而言，基於郵政從業人員

輕過失之侵權行為致生損害時，

免除或限縮國家依國家賠償法原

所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部分，係

違反憲法第十七條而屬無效。

4.結論

原判決認為，「法」第六十

八條、第七十三條之規定並未違

反憲法第十七條，亦以上訴人據

以請求之事實關係，不符合此二

條文所舉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之情形為理由，未就本件事實關

係詳加審理，逕行駁回上訴人之

請求。然如前所述，關於特別送

達郵件，前舉各條規定中就郵政

從業人員因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

為致生損害時，免除或限縮國家

原所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部分，

係違憲而屬無效。從而原審以

前舉各條為據，駁回上訴人之請

求，實對憲法第十七條之解釋有

誤。上訴論旨有理由，原判決應

予廢棄。

上訴人主張之請求原因，

係認為具有國家公務員身份之郵

政從業人員，因過失將內容係以

上訴人為債權人之債權扣押命令

之特別送達郵件，未依民訴法規

定之送達方法為送達，卻投遞至

第三債務人設置郵局內之郵政信

箱，以致未能如通常情形遵循法

令所定作業程序般準時送達，侵

害上訴人之法律上利益，並使上

訴人受有債權扣押目的無法實現

之損害。由於本諸此等主張依據

國家賠償法第一條第一項請求損

害賠償要非無據，從而應就事實

關係更行詳加審理，是以應將本

件發回原審。

據上論結，本於全體法官一

致之意見，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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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㈩㆔、國家賠償事件

㈲關無罪判決確定與搜查、追訴的違法性

最高法院昭和五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第二小法庭判決

昭和四十九年（オ）四一九號

翻譯㆟：黃㊪樂、劉姿汝

判  決  要  旨

一、 不能僅因無罪刑事判決已確定為由，即認該刑事案件所為逮

捕、拘禁以及公訴的提起、追訴為違法。

二、 擔當行使公權力之國家公務員執行該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

違法對他人造成損害時，國家對該被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公務員個人不須負此責任。

事     實

昭和二七年七月二九日的夜晚，國營鐵道根室本線芦別站到

平岸站之間的鐵軌線路被爆破（註：本件通稱為「芦別事件」，

與三鷹、松川、青梅事件並稱為戰後四大鐵道公安事件。），

當時A1與A2與本事件其他被告以（1）違反火藥取締法（2）竊盜

（偷竊爆破器）（3）違反爆破物取締罰則等罪被起訴。在一審

判決時，A1在（1）及（3）的部分被宣判有罪，A2則是（3）的

部分有罪，其餘的部分則被認定無罪。而在二審時，因A1在審

判中途死亡，高等裁判所為駁回公訴之裁判，而對於A2則支持

一審對於（1）（2）部分的無罪判決並駁回檢察官之上訴，且對

於（3）的部分撤銷原判決另為無罪之判決，本事件判決就此確

定。

而本件國家賠償事件乃基於前述之原委，A1的遺族以及A2



㈰本國最高法院裁判選譯　163

本人及其家屬對國家、警察官、檢察官等，以彼等在搜查及追訴

過程中有故意及重大過失，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及刊登道歉廣告。

本件在一審時判決認為，（a）首先，有關檢警所提出的令狀，

搜查官若將手中持有的全部證據加以檢視，很明顯地並不符合逮

捕、拘留的要件，但搜查官卻只提出可以達到拘捕要件的資料以

獲得拘捕的令狀，在此情況下，即使可謂基於適法的令狀下所為

的逮捕、拘留，亦可能具有違法性，再者，於本件當中搜查官知

悉對於決定A1、A2有無罪行之重要證據的存在，在該證據已成為

可以客觀檢討的狀態下，於昭和二八年以後所為的強制搜查，其

為至少具有重大過失之違法行為。（b）而關於公訴部分，若無

法肯定在有關證據的評價中，即使考量通常的個人差異時亦有過

分之處，且根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能獲得有罪判決之預定的情

況下提起公訴是違法的。在此一原則下，有關本件的公訴提起，

檢察官或許可謂知悉可為有罪判決的合理推定並不存在，至少是

有忽視此部分之重大過失。（c）此外，公務員本身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時，該公務員本人亦直接有損害賠償責任。據此，一審判

決中認定其中警察官兩名、副檢察官一名無故意或重大過失不須

負責，但檢察官三人則認定其必須負責。

在二審判決中，關於（a）（b）兩點，一方面認同一審所示

之判斷標準，但另一方面卻在具體的事實認定上，判定本件的搜

查、追訴不具違法性。而對於公務員執行該當行使公權力之職務

因故意或過失違法對他人造成損害時，國家對該被害人負賠償責

任，但公務員個人不必負此一責任。原告不服而提出上訴。

關   鍵   詞

國家賠償  無罪判決  行使公權力  事實認定 論理法則  經驗

法則  採證法則  辯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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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文

本件上訴駁回。

上訴費用由上訴人等負擔。

理  　 由

一、關於無罪判決確定與搜查追

訴的違法性之主張

上訴人主張無罪判決確定的

情況下，判決時與搜查、公訴的

提起與追行時，除有特別情事的

狀況之外，應判定該搜查、追訴

為違法。

但是，在刑事事件僅以確

定無罪之判決，不能即直接認定

起訴前的逮捕、拘留、公訴的提

起・追行，以及起訴後的拘留因

而成為違法。只要逮捕、拘留在

該時點對犯罪嫌疑部分有相當的

理由，且能認定有必要性的情況

下是為適法；而公訴的提起，僅

是檢察官對裁判所關於犯罪成立

與否、刑罰權的存在與否請求審

判的意思表示而無他，於起訴時

或公訴追行時檢察官的心證，在

性質上異於判決時法官的心證，

所以基於起訴時或公訴追行時所

存在的各種證據資料綜合地斟酌

考量後為合理判斷的過程後而被

認定為有罪的嫌疑即足已，這樣

的見解可謂適當。

上訴人所論當中關於原審的

判斷，是基於合法確定之事實關

係下所為得認定其為正當，該過

程中並無違法。上訴人所論是為

個人的見解不足採用。

二、關於證物、證人的相關部分

（節譯）

（一）關於證物第一二九號

爆破器的部分

上訴人主張：搜查官先設定

證物二一號爆破器由A1等人所竊

取，強行進行搜查，並朝此方向

引出供述。而對於前述設定造成

妨礙的證物一二九號爆破器，搜

查官明知其存在卻持續隱匿該證

物三年，原判決在搜查官為此故

意行為的情況下，仍認定搜查官

對證物二一號之主張，並進一步

判示搜查官的判斷為合理，此乃

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採證

法則、辯論主義，有不行使釋明

權、審理不全之違法，而此等違

法影響判決是明顯的違背法令。

但是原判決中認為，在搜

查的過程中檢察官根據相關被告

及證人對檢調單位級法院之供詞

筆錄而判斷證物二一號爆破器為

A1等人所竊取，而提起及追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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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是合理的，原審的認定判斷足

以認定是正當的，此過程中並無

前述主張之違法。所以上訴人之

主張僅能認為是非難專屬原審權

利之證據的取捨判斷及事實的認

定，而不能採用。

而關於是否故意持續隱匿證

物第一二九號爆破器，以維持對

於證物第二一號爆破物之相關設

定的部分。上訴人的主張是以證

物第二一號在昭和二七年六月當

時已不存在為前提，但就爆破器

之外型特徵之相關供述為依據，

檢察官因信賴此依據而認定證物

第二一號爆破物是在昭和二七年

六月存在於大興商事時失竊的判

斷是具合理性，就檢察官之此一

立場看來，證物第一二九號爆破

器的存在與證物第二一號爆破器

某部分相關之證詞紀錄皆與非直

接與本件有關，所以不提出並不

能認定為隱匿行為，原審前述的

判斷可謂正當，其過程中並無上

訴人所論之違法。此外上訴人主

張檢察官在刑事一審時為虛偽之

論述，而原判決卻未為任何判斷

是違反辯論主義而違法的部分，

因為可以認定檢察官根據相關的

物證所為之判斷為合理之證據存

在，所以原判決不認為檢察官之

論述為虛偽的論述並無違法。

關於上訴人所論在搜查階

段關於搜查官推定之事實以及爆

破器竊盜事件的起訴當中，起訴

檢察官為與推定的事實相反之陳

述，原審的認定判斷是根據原判

決所舉事的證據關係得以認定為

正當。即使檢察官的論告有所謂

的過失，因為此一過失主張上訴

人等有蒙受損失其所的損失這一

點，在原審當中並無此主張，所

以即使上訴人主張原審未認定檢

察官的論告有過失乃違背法令，

但此違背法令的部分並不影響原

判決之結論，故上訴理由並不適

法。

（二）遺留品雷管與犯行物

件之同一性

上訴人主張，就遺留品的雷

管的狀況尚屬新品，但原審卻排

斥證物第一O號的雷管有二四小

時左右的接通使用之相關鑑定及

證言，而認定遺留品與供犯行之

物件為同一物，原審之此一認定

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之明

顯的事實誤認，此違法乃影響判

決之明顯的違背法令。

但是，關於遺留品於發現

時的狀態，同時有兩種認定的證

據，而原審乃則擇其一所為之認

定判斷可謂正當，過程中並無所

論之違法。此外，原審因為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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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鑑定的實驗結果含有不正

確之要素，所以排斥適用而肯定

遺留品與犯行物件為同一物之認

定，並非不能認定其為正當。

（三）關於參考人之逮捕及

拘留

上訴人主張，在本件搜查

時，將異常多數的參考人，在

無理由且無必要的情形下異常程

度地反覆逮捕、拘留，本件鐵道

爆破已為相關調查，故前述的逮

捕、拘留是比所謂的另件逮捕更

加權利濫用的嚴重違法，即使如

此，原判決對於本件搜查不認定

有逮捕、拘留的濫用，且認為搜

查官信任根據該搜查所得之各參

考人之供述並無不合理，此等行

為有憲法第三三條、三四條，

刑訴法第一條、一九九條、二O

四條解釋錯誤，且在證據判斷方

面無視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

有不行使釋明權，審理不備之情

形，上述違法影響判決明顯違背

法令。 

首先，關於判斷逮捕、拘

留參考人有理由及必要性的原審

認定判斷，根據原判決所舉示的

證據關係及說明表示，可以認同

其為正當，其過程並無所論之違

法。

再者，在搜查官方面，對

於逮捕狀、拘留狀所記載事實

未為取調，完全因為其他人的被

疑事實而為求參考人之供述而為

逮捕、拘留是為違法，但是逮捕

狀、拘留狀所記載的被疑事實經

過調查，關於該被疑者對其他人

的被疑事實為任意的供述時，聽

取該供述不解釋其為違法應為適

當。就本件看來，原審認定判斷

僅以取得關於本件鐵道爆破事件

之供述為目的足以認定逮捕、拘

留各參考人證據不存在，前述搜

查官參考人等之各供述亦非不合

理，參照原判決所舉示的證據關

係，可以認同其為正當，過程並

無違法。以因具違法事由為前提

所論之違憲乃失當。上訴人之主

張僅能謂為非難專屬原審之證據

的取捨判斷、事實認定，不能採

用。

（二）關於A1的逮捕、拘留

上訴人主張，A1因反覆的違

法的逮捕、拘留，逮捕後經過一

四O日以上之後而為自白，其後

在否認及自供反覆之下，而終為

否認之主張，故該自白應為無證

據能力、證據價值，原判決卻不

認定對A1的逮捕、拘留違法，A1

的自供並非不當的長期拘留或拘

禁後的自白，並認為搜查官信用

該自供部分是適當，此乃違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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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法則、論理法則。

但是，關於甲事實有逮捕、

拘留的理由及必要，而甲事實

與乙事實以社會事實的觀點看來

兩者具有一連串密切的關聯時，

關於甲事實而逮捕拘留中的被疑

者在該事實的取調的同時，附隨

地對乙事實取調難為其違法，且

甲事實與乙事實不但可謂在社會

事實有一連串密切的關係，兩者

有合併罪的關係時，各事件各自

相關的身分居留的理由及必要性

應受司法審查，所以一般性地以

個別事件為逮捕、居留的請求是

被允許的。又，本件事件案情複

雜，關係的供述亦錯綜複雜，故

經過一O四天後A1所為的自白難

謂為不當的長期抑留或拘禁後的

自白，所以原審認定檢察官判斷

該自白具真實性並無錯誤，依據

原判決所舉示的證據關係，可認

同其為正當，其過程並無違法。

故上訴人以違法為前提所論之違

憲主張失當。

（三）有關搜查違法性的判

斷基準 

上訴人主張，因應搜查當時

的實務實情檢警機關不應該圖謀

減輕遵守法律義務之水準，原判

決否定本件搜查、追訴期間檢警

機關的行為的違法性是法令解釋

上的錯誤。

但是，原審判斷參考人方面

推定有逮捕、拘留的的理由及必

要性，並無足以認定僅以取得本

件鐵道爆破事件相關供述為目的

而為逮捕拘留的資料，是可以認

同其為正當，其過程中並無上訴

人所論之違法。所以，原審依照

昭和二八年當時的實務慣例，認

定搜查官等的逮捕狀請求、檢察

官的拘留請求並非一概不當，原

審的此一判示是為對判決結論無

影響的論述。上述人的主張不過

是對判決無影響的部分所為的非

難，並不可採。

三、公務員之違法行為

上訴人主張，根據國家賠償

法第一條之意旨，違法行為是基

於公務員故意或重大過失時，應

無礙於對加害公務員個人損害賠

償之請求，所以原判決判斷依照

國家賠償法法意明顯地在本件的

情況下檢察官並不須負擔個人責

任，此判決意旨乃為國賠法第一

條解釋之錯誤，其影響判決明顯

違法法令。

但是，有關國家公務員行

使職務因故意或過失違法對他人

造成損害時，國家對被害人負賠

償責任，所以公務員個人應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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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責任，此乃本裁判所判例所

採之見解（最高裁判所昭和二八

年（オ）第六二五號、三O年四

月一九日第三小法庭判決；最高

裁判所昭和四六年（オ）第六六

五號、四七年三月二一日第三小

法庭判決）。因此，原審立於與

前述判決相同之見解，駁回上訴

人對於被上訴人所為之本訴請求

應為適當，原判決並無關於國家

賠償法第一條解釋之違法。上訴

人主張乃基於獨自見解論難原判

決，不足為採。

上訴人論述原判決乃有國家

賠償法第一條解釋上的錯誤，違

背憲法第一七條之要求。

但是上訴人所論此點，原審

的判斷在適法確定的事實關係下

能認同其為正當，其過程中並無

違法，以違法為前提所為之違憲

主張失當，不能採用。




